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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Red Star Macalline Group Corporation Ltd.
紅星美凱龍家居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一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28）

關連交易  —  總承包工程合同協議

總承包工程合同協議

本公司宣佈，於2020年6月23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江蘇蘇南建築及西寧愛琴海房地
產簽訂總承包工程合同協議。江蘇蘇南建築擬定於2020年7月1日開始為西寧愛琴海房
地產提供總承包工程服務。

《上市規則》的涵義

西寧愛琴海房地產為紅星美凱龍控股的附屬公司。因此，西寧愛琴海房地產為本公司
的關連人士。總承包工程合同協議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就交易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高於0.1%但低於5%，該交
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申報、公告及年度審閱規定，但獲豁免遵守通函（包
括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緒言

本公司宣佈，於2020年6月23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江蘇蘇南建築及西寧愛琴海房地
產簽訂總承包工程合同協議。江蘇蘇南建築擬定於2020年7月1日開始為西寧愛琴海房地
產提供總承包工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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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承包工程合同協議

江蘇蘇南建築及西寧愛琴海房地產就西寧海湖路項目簽訂的總承包工程合同協議的主
要條款如下：

日期： 2020年6月23日

訂約方： 江蘇蘇南建築（「承包人」）

西寧愛琴海房地產（「發包人」）

工程名稱： 西寧海湖路項目二期一標段總承包工程

工程地點： 西寧市老西塔高速路以西，南川特大橋以北，湟源路以南

工程規模： 總建築面積約99,369.01平方米

總承包工程範圍： 就西寧海湖路項目二期一標段提供總承包工程，包括基坑支
護及降水工程、土方工程、鋼筋混凝土工程、砌築工程、景
觀及裝飾工程、金屬工程、外立面門窗、保溫塗料及石材幕
牆工程、入戶門、防火門及車庫門工程、防水工程、機電工
程等。

完工： 工程工期為1,063個日曆天，自2020年7月1日起計算

代價： 人民幣 189,981,860元（含稅），其中不含稅總價為人民幣
174,295,284.4元。

代價基準： 代價乃根據市場價格為基礎，交易事項的合同金額在此市場
土建類項目毛利潤率範圍內，結合項目及預計可能的競爭對
手情況，綜合考慮決策。發包人採取邀請招標，通過競標確
定總承包工程合同協議之合同金額。

付款條款： (1) 發包人在支付各階段應付合同價款金額時，按已完合
同金額的70%，並扣除發包人代扣代繳費用及其他違約
金、罰款等費用後進行支付，承包人需提供全額滿足工
程所在地稅務機關要求的增值稅專用發票；

(2) 承包人應在每次付款前提供合規、足額的增值稅專用發
票，承包人不及時提供發票或提供的發票不符合約定
時，發包人可延遲付款並有權選擇解除合同，發包人因
此解除合同的，承包人需支付合同金額20%的違約金給
發包人，並賠償給發包人造成的損失。承包人提供的專
用發票不能抵扣，須按發包人要求及時更換，因此而給
發包人造成的損失須承包人承擔，包括不限於罰款、滯
納金、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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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竣工驗收合格並取得竣工驗收表後支付至已完合同
金額的80%；西寧海湖路項目入夥並內部驗收合格後支
付至已完合同金額的90%；及

(4) 結算完成後支付至結算總價的95%，同時承包人必須提
供結算總價100%的發票，其餘5%作為本工程的保修金。

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採用「節點+週期」方式支付。承包人需在下述情況
下提交中期付款申請書供發包人審批：(1)在完成相應節點工
程且達到總承包工程合同協議約定的質量標準時；及(2)每兩
個月支付一次，承包人每兩個月的月末25日提交已完工程的
付款申請。

該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董事認為，交易事項簽訂總承包工程合同協議並順利實施後，將有利於江蘇蘇南建築進
一步擴大經營規模、提高業務承接能力，對當期和未來業績產生積極影響，有利於提升
本公司的持續盈利能力。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交易事項的條款乃屬公平合理，而交易事項乃按一般
商業條款及在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其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的涵義

西寧愛琴海房地產為紅星美凱龍控股的附屬公司。因此，西寧愛琴海房地產為本公司的
關連人士。總承包工程合同協議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本公司的關連交易。由於
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就交易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高於0.1%但低於5%，該交易須遵
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申報、公告及年度審閱規定，但獲豁免遵守通函（包括獨立財
務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鑒於本公司董事車建興先生、陳淑紅女士、車建芳女士、徐國峰先生、蔣小忠先生於總
承包工程合同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中有利益衝突或潛在利益，彼等已於批准總承包
工程合同協議的董事會決議案上放棄投票。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董事於該交易中擁
有任何重大權益。

有關本集團的資料

本集團是中國領先的家居裝飾及傢俱商場運營商，主要通過經營和管理自營商場和委管
商場，為「紅星美凱龍」家居裝飾及傢俱商場的商戶、消費者和合作方提供全面服務；同
時，本集團還提供包括互聯網家裝、互聯網零售等泛家居消費服務及物流配送等業務。

有關江蘇蘇南建築的資料

江蘇蘇南建築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江蘇蘇南建
築從事工業與民用建築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建築幕牆工程、土石方工程、裝飾裝潢工
程、園林綠化工程、水電安裝工程、公路工程、金屬門窗工程的施工；機電設備的安
裝；電氣的安裝；管道與設備的安裝；建設工程的管理和諮詢服務；房屋、設備、汽車
的租賃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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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西寧愛琴海房地產的資料

西寧愛琴海房地產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為紅星美凱龍控股的附屬公司。西寧
愛琴海房地產從事房地產開發、房屋銷售、物業管理（涉及許可經營項目，應取得相關
部門許可後方可經營）等業務。紅星美凱龍控股由本公司董事車建興先生及車建芳女士
分別直接持有92%及8%股權。

釋義

「本公司」 指 紅星美凱龍家居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
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於聯交所主板上市及其
A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總承包工程合同協議」 指 江蘇蘇南建築與西寧愛琴海房地產於2020年6月23日簽
訂之總承包工程合同協議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江蘇蘇南建築」 指 江蘇蘇南建築安裝工程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
的公司及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紅星美凱龍控股」 指 紅星美凱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前稱「上海紅星美凱龍投
資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
公司控股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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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或「交易事項」 指 本公告「總承包工程合同協議」一節所載擬進行之關連交
易

「西寧愛琴海房地產」 指 西寧愛琴海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
的公司，為紅星美凱龍控股的附屬公司

承董事會命
紅星美凱龍家居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郭丙合
副董事長

中國，上海
2020年6月2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車建興、郭丙合、車建芳及蔣小忠；非執行董事為陳淑紅、徐國峰、靖捷及
徐宏；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錢世政、李均雄、王嘯及趙崇佚。


